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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勿輕言「挫折感、

無力感」。縱然困

難如石，也要鑽過

去；更何況有時所

謂的困難，可能只

是如紙之薄。 

【本報訊】為加強本處暨所屬人事

機構人員間之垂直與橫向聯繫，建

立區域整合及溝通協調平臺，促進

人事人員參與建議制度之落實，本

年 7 月 12 日假大林鎮公所辦理分

區聯繫會報(北平原區)，共計 14 

         

                                                                    
 

 
【活動訊息網】教育部人事處處長陳國輝率隊前來本府觀摩人力資源創新作為、本府人事處分區 

              聯繫會報、…… 

【溫馨關懷坊】倘若我們懷著一顆包容的心，懂得發現對方的長處，……… 

【法規看過來】為強化實務訓練成效，各實務訓練單位、機關應確實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  

              練辦法及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要點辦理、………。 

【人員在這裡】范書銘等 5 人異動。 

【傳遞幸福專欄】阿伯-許郡蘭 
【靜思語】靜思語錄 

【訊息預告網】第 2次人事會報、分區聯繫會報、…………… 

                          

                                                              

平日的生活中，適時適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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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 GO-GO-GO 電子報  

【本報訊】本年 7月 6日教育部人

事處陳處長國輝率領所屬學校人

事主管人員計 65 人，至本縣觀摩

人力資源創新作為等業務，並進行

座談與經驗分享，由本處張處長親

自進行業務簡報。為擴大交流範圍

與推廣本縣觀光，另安排參訪本縣

文創產業發展情形及東石溼地保

育情形。 

溫馨關懷坊 
活動訊息網 

倘 若 我 們 懷 著 一 顆

包容的心， 

懂 得 發 現 對 方 的 長

處， 

並且能夠揚長避短，

我 們 的 生 活 一 定 會

變 得 更 加 輕 鬆 愉 快

和豐富多彩。 

個人事機構 22 個人事人員與會，會中所提建議並由本處各科科長及

承辦人員及科長當場適切回應，會後並進行人事業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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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101 年度「兼任兼辦人事業務人員研習」於本年

7 月 3、4 日及 7 月 19、20 日分 2 梯次假本縣財政稅務局 3

樓禮堂及本縣焚化廠簡報室辦理，會中邀請人事行政總處培

訓考用處副處長程挽華、銓敘部主任秘書王幸蕙、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障處副處長黃秀琴、嘉義市政府人事處

處長劉燦慶及本處張處長等人分別講授「最新修正人事法令

解析」、「人事人員應有的角色與作為」、「人事業務常見問題

案例探討」及「精進人事主管管理」，並安排竹崎高級中學

人事室主任陳德宗進行本處新建置之服務網頁「C.C.S.人事

服務平台簡介」，共計 120 位人事人員參加。 

【本報訊】為提升本府及所屬人事人員專業知能，汲取他機

關優異施政作為，據以檢討本處人事措施及培養卓越公務人

力，於本年 7 月 17 日由本處張處長率領本處及所屬一級機

關人事主管共計 16 人，前往屏東縣政府人事處進行標竿學

習。 

【本報訊】公務人員具備正確之價值觀及倫理觀念，係建構

良好文官制度之基石。為將公務倫理價值觀內化至文官體系

之中，以型塑優質之組織文化，爰於本年 6月 7日假創新學

院辦理「公務倫理宣導專班」，邀請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

暨政策學系教授顧慕晴講授「公務倫理之理論與實務」，調

訓本府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計 90 人。 

【本報訊】銓敘部為期各機關及基層公務人員瞭解考績法改

革之理念、重點及相關配套規定，並廣納公務人員對考績法

修正草案之具體建議，加強與各級機關公務人員間之溝通，

爰於本年 7 月 18 日假本縣創新學院辦理「公務人員考績法

修正草案及配套子法宣導說明會」，會中並由銓敘部常務次

長凃其梅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主任秘書張念中等人與參

加人員進行雙向對談，計有本府、嘉義市政府、雲林縣政府、

本縣議會、嘉義市議會及雲林縣議會之公務人員200人參加。

【本報訊】本府本（101）年度「伊同伊‧情繫嘉緣」公教

員工未婚聯誼系列活動第三梯次「尋覓嘉緣‧星空點綴」業

於本年7月2日假本縣竹崎鄉中和村奮起湖暨週遭景點圓滿

辦理完竣，本活動係以安排共遊電影星空拍攝場景之小木屋

為主軸，並以增進參加人員熟悉度為方向、規劃漸進式之趣

味團康活動，同時搭配山林步道漫遊以提供互動機會，藉此

提供未婚同仁尋覓理想佳偶契機，進而締造美好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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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強化實務訓練成效，各實務訓練單位、機關應確實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及公
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要點辦理。 

法規看過來 
 

 

 

 

 

 

 

 

 

 

 

 

 

 

 

 

 

 

 

 

 

 

 

 

 

 

 

 

 

 

 

 

 

 

 

 

 

 

1、按訓練辦法第 32 條及輔導要點第 2點規定，受訓人員於實務訓練期間，各用人機關（構）學
校，應指派專人輔導之。實務訓練分實習及試辦二階段實施，自向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
報到接受訓練日起 1個月為實習階段（不含基礎訓練），其餘時間為試辦階段。於實習階段，
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應安排受訓人員以不具名方式協助辦理所指派之工作；於試辦階段，
受訓人員應在輔導員輔導下具名試辦所指派之工作。至於依訓練辦法第 20 條或第 24 條規定
縮短實務訓練人員，或具所占職缺法定任用資格，經銓敘部銓敘審定者，免經實習階段直接
進入試辦階段。 

2、次按輔導要點第 3點及第 4點規定，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應由人事單位會同受分配訓  
   練單位，依受訓人員考試錄取類科及所占職缺之職務說明書所定工作內容，指派適當工作。 
   而為增進受訓人員有關工作所需知能及考核其品德操守、服務態度，應根據實際工作內容， 
   遴選受訓人員之直屬主管、具有受訓人員考試錄取相當等級考試及格以上，或曾任受訓人員 
   分配訓練之相當職務，足堪擔任輔導工作之資深人員擔任輔導員。除有特殊情形外，同時間  
   以輔導 1人為原則，至多不得超過 2人。另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於實務訓練期間對由資 
   深人員擔任之輔導員得酌減業務。 
3、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針對 100 年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及普通考試錄  
   取人員進行實務訓練問卷調查，依調查結果顯示，「近三成受訓人員於實習階段仍須具名辦  
   文」、「近四成機關未辦理『講解實務訓練相關規定』及『個別會談』」，以及「實務訓練期間，
   近九成輔導員之業務量未適度調整酌減」，足見部分實務訓練機關未能落實前開法令規定。為
   強化輔導工作，請確實依輔導要點第 6點及下列輔導方式辦理： 
(1) 職前講習：受訓人員報到後，至少辦理 1次以上之職前講習；內容包括：機關環境介紹、單
    位簡介、公文辦理流程、電腦操作流程及講解實務訓練相關規定。   
(2) 工作觀摩：受訓人員報到後，每月至少選擇 1項業務，進行工作觀摩。   
(3) 專業課程訓練或輔導：受訓人員報到後，每月至少選擇 1種案例，針對實際執行之業務，進  
    行實際討論、操作或演練（按辦理專業課程訓練，或輔導員於受訓人員實際執行業務過程予 
    以適當輔導，並針對受訓人員分配職務之專業需求，以研讀、討論方式提升受訓人員專業知 
    能）。   
(4) 個別會談：   
 A、受訓人員報到後第 1個月，至少辦理 1次個別會談，協助解決受訓人員工作適應問題及生涯
    發展。   
 B、受訓人員報到後第 2個月起，至少辦理 1次個別會談，協助解決受訓人員工作適應問題及生  
    涯發展。 
 C、鑑於輔導員係由受訓人員之實務訓練機關指派直屬主管或資深人員兼任，在本職業務繁重情  
    形下，尚須辦理受訓人員輔導工作，為有效協助輔導員辦理輔導業務，提升輔導成效，保訓
    會擬具「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方式檢核表」（輔導員用），提供輔導員於填寫
    受訓人員實務訓練輔導紀錄表前預為檢視，作為檢核應辦輔導業務之參考，及「公務人員考
    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期間接受輔導情形檢核參考表」（受訓人員用），提供受訓人員作為檢視
    其於實務訓練期間所接受輔導項目及方式之參考，請轉發貴屬上列人員參考運用。 
 D、至於輔導計畫及紀錄，依輔導要點第 7點規定，人事單位應會同受分配訓練單位，依規定填  
    寫實務訓練計畫表，陳報機關（構）學校首長核定據以辦理，並於受訓人員報到 7日內傳送
    至相關機關，並送交受訓人員；另輔導員亦應至少每月填寫受訓人員實務訓練輔導紀錄表送
    單位主管核閱。 
 E、復依輔導要點第 10 點第 4款規定，保訓會得於實務訓練期間派員至各實務訓練機關（構）  
    學校實地瞭解實務訓練輔導情形。因此，如確有未依規定執行之情形，保訓會將派員實地瞭
    解，並依規定查處。又各機關辦理實務訓練成效，亦將函請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列
    入人事業務考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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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試院 101 年 6 月 5 日考臺組壹一字第 10100048131 號令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
    民族考試規則第 1條、第 8條及第 4條附表三「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三等考試應
    考資格表」（增訂人事行政類科部分）、附表四「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四等考試應
    考資格表」（增訂人事行政類科部分）、第 6 條附表七「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三等
    考試應試科目表」（增訂人事行政類科部分）、附表八「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四等
    考試應試科目表」（增訂人事行政類科部分）、附表九「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五等
    考試應試科目表」（增訂交通行政、機械工程類科部分）、第 11 條附表十「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原住民族考試及格人員限制轉調機關（構）、學校一覽表」。 

三、考試院 101 年 6 月 20 日考臺組壹一字第 10100052511 號令考試院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初
    等考試規則」第 3條附表「公務人員初等考試應試科目表」（政風科別、增訂交通行政類科
    部分）（政風科別修正為廉政類科）、「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第 14 條
    及第 4條附表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應試科目表」（法律廉政、財經廉政類科部分）、
    附表四「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應試科目表」（法律廉政、財經廉政類科部分）。 

四、公務員得否於下班後為民眾畫符驅魔、解運並接受媒體雜誌採訪及刊登廣告。 

1、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3 條第 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 

   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 

   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第 14 條第 1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 

   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本部 63 年 4 月 20 日 

   63 台為典三字第 2541 號函略以：「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

   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所謂業務，係指運用腦力或技術而為之營業行為……」本部 

   74 年 7 月 19 日 74 台銓華參字第 30064 號函略以：「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但書所指『投資』

   與同條前段之『經營』，在含意上原有不同，『經營』原為規度謀作之意，經濟學上稱之為欲 

   繼續經濟行為而設定作業上的組織，亦即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而言；至於『投

   資』乃指以營利為目的，用資本於事業之謂，其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之業務處理有 

   別。……」財政部 74 年 9 月 27 日（74）合財稅第 22767 號函略以：「設館從事為他人命理卜

   卦擇日，係屬以技藝自力營生之執行業務者……」。 

2、某甲於下班後為民眾畫符驅魔及解運，因係屬以技藝而為之營業行為，為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所稱之業務，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尚不得為之。又渠接受媒體雜誌採訪及於都會通報與 

   某有線電視台刊登廣告招攬生意之行為，因具經營商業之性質，故亦有違服務法第 13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銓敍部 94 年 1 月 7 日部法一字第 0942453528 號書函） 

五、公務人員曾任兵缺代理（課）教師年資採計，依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但原
具兵缺代理（課）教師年資，且於 10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退休生效者，不在此限。 

銓敘部民國96年12月21日部退三字第0962839616號令釋公務人員曾任兵缺代理（課）教師年資採

計規定，自即日起廢止；相關事宜應回歸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另，該令廢止後，

原具有符合該部上開96年12月21日令釋規定之兵缺代理（課）教師年資，且於101年12月31日以

前退休生效者，仍得照原令規定，採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銓敘部101年6月28日部退三字第

10136163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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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務人員撫卹法(以下簡稱撫卹法)第3條及第5條規定，公務人員撫卹事由係分為非因公死亡

(病故或意外死亡)及因公死亡；其構成要件亦於撫卹法施行細則明確規範。是亡故公務人員是否

係屬因公死亡，其給卹標準本不相同；所期於彰顯之撫卹意義亦有明顯差異。是為期公務人員因

公死亡撫卹案件能符合公平正義，亦能彰顯因公死亡撫卹之莊重性，各機關人事單位應以嚴謹之

態度，根據發生事實，依法辦理因公撫卹案之陳報事宜，方可落實公務人員撫卹法之立法目的，

亦使依法行政之法治原則得以貫徹。【銓敘部101年7月23日部退四字第1013616305號】  

七、有關聘僱人員於聘僱期間自殺死亡相關給與事宜一案。 

1.查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以下簡稱原人事局）86 年 7 月 22 日 86 局給字第 24005 號函規定：「各

  機關聘僱人員在聘僱期間自殺身亡者，同意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之規

  定，比照因病死亡者發給其遺族公、自提儲金本息，並另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暨

  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之規定酌給撫慰金。」爰配合銓敘部 100 年 3 月 3 日部退四字第

  1003309470 號令及 85 年 10 月 1 日 85 台特四字第 1354619 號函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2.又各機關聘僱人員在聘僱期間自殺死亡者，參酌公務人員撫卹法之精神，發還自提儲金之本 

  息，且繳付離職儲金費用 5年以上者，同時發還公提儲金本息，其遺族領受順序比照各機關學

  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第 5條第 2項規定辦理。【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1 年 7 月 23 日

  總處給字第 10100357201 號】 

八、有關「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之來臺工作期

間之認定基準 1 案。 

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1年6月6日召開之「研商『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

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來臺工作期間之認定基準」會議決議，各機關依旨述標準表聘請國外

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期間之認定基準，依雙方所訂工作契約（長期）或議定之內容支給，

其中採按日計酬者，屬私人行程之日數應予扣除，俾使勞酬相符；至工作期間則由各機關就其實

際工作性質、內容本權責認定；至本函規定前，各機關業已訂定之契約或洽訂之工作期間之認定，

基於信賴保護原則，仍依原議定內容辦理。【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1年6月22日總處給字第

10100406191號】 

九、有關公教人員保險法被保險人免繳保險費規定。 

查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11 條規定：「本法修正施行前，原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

已繳付保險費滿三十年或繳付保險費未滿三十年，繼續繳付本保險保險費屆滿三十年之被保險

人，在本保險有效期間，其保險費及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全部由各級政府或各私立要保學

校負擔。……」。有關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11 條及退休人員保險辦法第 5條第 3項所定全部由各級

政府或各私立要保學校負擔被保險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自付部分保險費，不含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1 條所定補充保險費。【銓敘部 101 年 6 月 19 日部退一字第

1013612192 號令】 

六、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應切實督導所屬機關人事人員依法辦理公務人員因公撫卹案件之事前審

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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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特殊教育班教師請喪假在1星期（含例假日）以上，其特殊教育津貼應予停發而不得比照導

師費從寬支給。 

1.查教育部 74 年 3 月 6 日台（74）人字第 08147 號函略以，國民小學特殊班教師請假或奉調在 1

星期以上，其課務另請人代理者，其特教津貼應改發其代理人具領。次查該部 94 年 7 月 1 日

台人（三）字第 0950146867 號書函規定略以，所稱「1星期」係指應加計例假日。又查該部

94 年 4 月 11 日台人（三）字第 0940045799 號書函略以，代理人雖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

不得重複支領特殊教育津貼，惟以被代理職務教師既無執行該職務之事實，自不合照常發給特

殊教育津貼。 

2.據此，特殊教育班教師請假在 1星期（含例假日）以上者，因無執行職務事實，應停發特殊教

育津貼。【教育部 101 年 5 月 23 日臺人（三）字第 1010075392B 號函】 

十一、有關各類特殊教育班教師特殊教育津貼（下稱特教津貼）支給疑義。 

1.特教班教師未兼任特教組長或其他行政職務，寒暑假得否核發特教津貼疑義： 

(1)查教育部 77 年 10 月 24 日台（77）國字第 50955 號函釋略以，原任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班

級教師，於下學期或下學年繼續擔任該班教學者（下稱「原任教師」），其特教津貼於寒暑

假期間可繼續支給。次查該部 86 年 11 月 26 日臺（86）特教字第 86134565 號函規定，國民

中、小學特教班教師兼任特教組長，寒暑假仍可依規定核發特教津貼。再查該部 89 年 11 月

15 日臺（89）特教字第 89140797 號函規定，資源班新學期新任特教教師之特教津貼支給方

式，應考量以實際擔任特教工作之日為支領特教津貼之依據。 

(2)是以，U原任教師及新任特教班教師兼任特教組長者，寒暑假期間可繼續支給特教津貼；至新

任特教班教師兼任其他行政職務及未兼任行政職務者，應視是否實際擔任特教工作，作為支

領特教津貼之依據U。 

2.自足式特教班或巡迴輔導班新任教師，是否適用該部上開 89 年 11 月 15 日函規定，及該函所

稱新任教師疑義： 

依「特殊教育法」第 11 條第 1項及「特殊教育設施及人員設置標準」第 10 條規定，該部上開

89 年 11 月 15 日函U所稱新任特教教師U，U係指U該部上開U77 年 10 月 24 日函規定之原任教師以外

之教師U。另審酌各類別特教班之特教教師，均應從事教學準備工作，爰U各類別特教班之新任特

教教師，均應考量以實際擔任特教工作之日為支領特教津貼之依據U。 

3.學校自 81 年迄今核發予代課教師之特教津貼是否需辦理追繳疑義： 

(1)查該部 101 年 2 月 17 日臺人（三）字第 1010023102 號函規定略以，該部 86 年 6 月 4 日台

（86）參字第 86037905 號令發布聘任辦法後，代理教師與代課教師已有明確定義及區分，

衡諸行政院 81 年 4 月 20 日臺 82 人政肆字第 10315 號函意旨，其所稱「代課教師」係指依

聘任辦法聘任之代理教師。 

(2)以「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係於 86 年 6 月 4 日發布，於該辦法發布前，行

政院或該部尚無從依該辦法界定及區分「代理」或「代課」教師，且學校亦自無從依該辦法

聘任代理教師。且U該部 101 年 2 月 17 日函並未明訂溯及生效日，爰應自文到之日生效，自

不衍生是否需辦理追繳事宜U；惟倘有未依原規定發給特教津貼者，尚不得以該部上開函釋作

為免予追繳之依據。 

4.另該部 87 年 5 月 2 日台（87）特教字第 87043180 號函有關多部制特殊教育學校兼任行政職務

教師，統一以 18 小時作為計算母數以比例核發特教津貼之規定，自文到日起停止適用。【教

育部 101 年 5 月 23 日臺人（三）字第 1010075392A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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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有關中小學專任教師於辦理校慶、畢業典禮、休業式等活動及例假日辦理全校師生全天活
動之翌日補假等未實際授課情形，得發給超時鐘點費。 

依教育部 99 年 6 月 30 日台人（三）字第 0990100620B 號函有關學校辦理校慶、畢業典禮、休業

式等活動及例假日辦理全校師生全天活動之翌日補假等未實際授課情形，不得發給超時鐘點費之

規定，與 94 年 6 月 24 日研商「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恢復實施後衍生疑義」會

議意旨不符，爰自文到日起停止適用。【教育部 101 年 3 月 23 日臺人（三）字第 1010023104B 號

函副本】 

十三、支領鐘點費之特殊教育U代課教師U不合支給特殊教育津貼。 

查教育部 86 年 6 月 4 日台（86）參字第 86037905 號令發布之「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

辦法」第 2條已有明確定義及區分代理教師與代課教師，爰該部歷來函釋涉及代課教師支給特殊

教育津貼每月 600 元規定，應係指「代理教師」支給特殊教育津貼每月 600 元，至「代課教師」

尚不合支給特殊教育津貼。【教育部 101 年 2 月 17 日臺人（三）字第 1010023102 號函】 

 

 

 

 

 

 

 

 

 

 

 

 

 

   傳遞幸福徵文活動作品 

   機關組第 2名 

 

  猶記，去(100)年 9 月份，有位滿臉憂愁、瘦小且駝背的阿伯從辦公室門口走了進來，一問

之下，原來這位約莫 65 歲的阿伯用盡所剩的老本向他人收購整棟鹿場，但奇怪的是，近來所飼

養的小鹿一直不好養、長不大、該採收鹿茸的時期也較其它同業晚，該請教的問題都問過了但依

舊沒有改善，無助的他找上本所，請我們幫幫忙。在獸醫的本能及直覺下，這鹿一定有問題，於

是本課二話不說立即成立專案小組並會同檢驗課前往該鹿場採樣。 

  不對…，鹿有緊迫因子，只要陌生人一靠近就會緊迫，嚴重的話對鹿所造成的危害是立即休

克而死，總不能都還沒解決阿伯的問題又讓他屋漏偏逢連夜雨吧!經一番討論後決定採用吹箭方

式，但礙於劑量使用及顧慮鹿本身對麻醉藥的敏感度，於是本課進行一連串模擬方案。終於到了

約定檢驗的日期，我們進入牧場，換上防護衣並填裝已算好劑量的麻醉藥，為避免驚嚇鹿隻只能

躲在門板後方，費了一番功夫終於採到了檢體並立即後送檢驗單位，幾天後，報告出爐了，果真

沒錯，那些鹿隻確實生病了，礙於這個疾病為人畜共通傳染病，於是本課將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

條例法採取撲殺生病的鹿隻。 

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許郡蘭 

阿  伯 
傳遞幸福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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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病因後，立刻打了個電話給阿伯:「阿伯，檢驗結果出來了，可以麻煩你過來防治所一

趟嗎?我要跟你詳細說明檢驗結果以及解決方法」，30 分鐘後，果真看到帶著駝背身影的阿伯走

進辦公室。經過詳細說明後，阿伯好像知道事態嚴重，但從他的神情中似乎可看出「存了好久的

老本即將一夕成空，但又為了防疫著想，不得不這麼做」，於是他帶著沉痛說出:「這些鹿我雖然

只養了一段時間，但所付出的關心與照顧不輸其它同業者，雖然很捨不得但為了防疫及其它人的

身體健康著想，我願意簽下切結書並同意防治所的做法」。 

  排定撲殺的日期到了，我們進入鹿場後立即著裝，準備上場，這時後我看到阿伯落寞的站在

畜舍一旁角落說不出話來。就在大家平時就養成的默契下完成撲殺工作，接下來就是準備將每隻

鹿拖出畜舍外，當大家同心協力將其中一隻成鹿快拖到門口時，這時突然有位同事大喊，啊……，

原來他被固定拖鹿的勾子給勾傷了(因為成鹿體重上達 100-200 公斤，同事用勾子固定鹿的皮時

勾子竟然移位卻意外勾傷了大腿)，另外一位同事也是在拖鹿的過程中滑倒了(由於在處理鹿隻過

程中，有些鹿看到不熟悉的我們在畜舍中走動非常緊張的亂撞，將供水設備撞斷而導致水不斷湧

出造成畜舍、走道濕了一片)，雖然同事們受傷了，但仍然依舊堅持做完善後處理才願意與大家

一起休息。事後，被勾到大腿的同事拉開褲管看了看傷口，原來是個又深又紅腫的傷，另一位被

水給滑倒的同事，腿也是整片瘀青且擦傷，阿伯見狀，很不好意思的一直跟我們道歉，為了處理

他的鹿而害同事受傷了，但我們一點責怪也沒有，因為身為獸醫，”防疫”就是我們的工作，不

是嗎? 

  幾天後，鹿隻補償金撥款下來了，我按下幾乎可背起來的電話號碼打給阿伯，30 分鐘後，

那再熟悉不過的身影出現在辦公室門口，但不同的是阿伯的臉上多了笑容，這個笑容不是開心的

有補償金可以拿(因為補償金其實少的可憐，根本不夠彌補老本)，而是阿伯覺得可以不用再為生

病的鹿煩惱，輕鬆許多，除了開心認識了我們，也成了朋友，更打破了他長年對”公務人員只會

坐辦公室”的迷思。我會對阿伯印象深刻的原因是，他的年紀其實足以當我的父親，每當看著他

皺眉頭，為了鹿隻苦惱時讓我想到，如果今天我父親遇到困難時他一定也很需要外界幫忙，於是

乎站在同理心及獸醫的立場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全心全力幫忙才是。我到現在仍然還記得阿伯曾說

過:「雖然防疫對你們來說是一件常做的事，但對我而言卻是幫助我解決我煩惱的大事」，我也常

告訴自己，不可以忘記當初踏入獸醫這個行業的那股熱情與初衷，因為防疫就是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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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7 月份異動名單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范書銘 
本縣文化觀光局 

科員 

本府新聞行銷處 

行銷科科長 
李鐵橋 

臺南市政府政風處

專門委員 

本府政風處 

處長 

曾麗香 
本縣東石鄉公所 

技士 

本府建設處 

技正 
張值瑚 

澎湖縣政府 

書記 

本府建設處 

書記 

 

101 年 7 月份人事人員異動名單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吳玲慧 
本縣中埔鄉公所 

人事室課員 

本縣大林國小

人事室主任 

   

 

訊息預告網 
日 期 活 動 主 題 地 點

8月 8日 第 2次人事會報 創新 1樓 101 教室 

8 月 16 日 分區聯繫會報(山區) 梅山鄉公所 

8 月 21 日 分區聯繫會報(南平原區) 水上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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